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70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明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

交訴字第7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767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何明原均緩刑參年，並應於緩刑期間，依附件所示和解筆錄內容

履行賠償責任。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量

刑為上訴(本院卷第71、85頁)；而量刑與原判決事實及罪名

之認定，可以分離審查，是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

部分，其餘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

二、本案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書

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並補充如下。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現與父親同住，父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須扶養一名唸

大學的弟弟，生活狀況尚屬艱困。又被告為初犯，並無前科

紀錄，素行良好，被告肇事時有踩剎車，且在車上撥打110

報警，並有與告訴人郭鳳英和解之意願，原審量刑過重，爰

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為緩刑之宣告。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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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

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

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

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

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

原則上應予尊重。　

　㈡原審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車輛未能小心謹

慎，以維自身及其他用路人之安全，輕忽行車規則，因疏未

注意車前狀況，致發生本件交通事故，於事故發生後，被告

不僅未留在現場協助救護告訴人郭鳳英、蔡許秋香，待員警

到場釐清肇事責任，反而在未得到告訴人郭鳳英、蔡許秋香

同意，逕行駕車逃逸，實有不該；復考量告訴人郭鳳英所受

之傷害、被告之前科素行，犯後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人郭

鳳英達成和解，駕車逃逸之態度等節，暨被告自陳大學畢業

之智識程度，目前為送貨員，月收入為新臺幣（下同）28,0

00元，未婚、無子女、與父親同住，須扶養就讀大學的弟弟

等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所犯過失傷害罪（郭鳳英

部分）量處有期徒刑2月，所犯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罪部

分，量處有期徒刑6月，及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均諭知易

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經核原審就被告犯罪情節、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態度等

情，已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

事項與其他一切情狀，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行為人刑罰

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

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或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要屬

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違法或不當。另所定之執行

刑，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方法及範圍，並無違反

應受法律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平等、責罰相當、重複評價

禁止等原則，已兼顧刑罰衡平原則，無濫用量刑裁量權限情

事，亦無違背公平正義而有過重之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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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被告上訴雖以前詞指摘原判決量刑、定刑不當，且被告於本

院審理中已與告訴人郭鳳英達成和解，分期賠償合計15萬

元，並已依期給付第1期款1萬元，有和解筆錄、被告刑事陳

報狀及匯款收執聯可按（本院卷第75-76、95-97頁）。但本

院審酌上情、被告犯罪情節，應負之過失責任，告訴人所受

之傷害輕重、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法定最低度刑為

有期徒刑6月以上，原審量處有期徒刑6月，已無再予減輕之

事由等情，原審所量處之刑度，已屬低度刑之列；復考量被

告所犯2罪之罪質、侵害之法益，因駕車過失發生本案交通

事故，並因而逃逸等情節，所犯各罪反應出被告人格特性及

犯罪傾向，刑罰對被告所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

加乘效果，隨著罪數增加而遞減其刑罰，及整體犯罪非難評

價，並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法律目的之內部限制，

兼顧刑罰衡平之要求及矯正被告之目的等情，亦認原判決量

刑及定刑均無不當。縱將被告事後與郭鳳英和解賠償損害之

犯後態度（已如上述），列入本案之量刑、定刑審酌，亦無

再予減輕之必要。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定刑不當，並無

理由，應予駁回。

五、緩刑之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事後

坦承犯行，並於原審與告訴人許蔡秋香達成和解（許蔡秋香

撤回被告此部分過失傷害之告訴，原審另為不受理判決諭

知，檢察官未上訴，已判決確定），於本院與告訴人郭鳳英

和解、分期賠償損害，亦如上述，可見被告犯後尚知悔悟，

積極彌補過錯，信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

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

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宣告緩刑3年。又為督促

被告積極還款，履行約定條件，認有賦予被告相當程度負擔

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按附件

所示和解內容賠償告訴人郭鳳英。此部分並得為民事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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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名義，且上開緩刑宣告所定之負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4款規定，如有違反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

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

告，以敦促被告確實遵守並履行其緩刑所附加之負擔。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文綾提起公訴，檢察官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陳珍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過失傷害罪部分不得上訴。

肇事逃逸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

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

級法院」。

　　　　　　　　　　　　　　　　　　　書記官　許睿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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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院113年度交附民字第596號和解筆錄（節錄）

原　　　告　郭鳳英

㈠被告何明原願給付原告郭鳳英新臺幣（下同）壹拾伍萬元，給

付方法如下：自民國（下同）113年12月起至115年2月止，按

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壹萬元，如有一期未按時履行，視為全部

到期。上開金額被告何明原同意直接匯入原告郭鳳英指定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東石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

00，戶名：郭鳳英。

㈡原告郭鳳英願原諒被告何明原，並請求法院在上開履行期間為

附條件之緩刑，若被告一期未履行，則原告得請求檢察官聲請

撤銷緩刑。

㈢原告郭鳳英其餘請求均拋棄。

被　　　告　何明原 

和解成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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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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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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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7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7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何明原均緩刑參年，並應於緩刑期間，依附件所示和解筆錄內容履行賠償責任。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量刑為上訴(本院卷第71、85頁)；而量刑與原判決事實及罪名之認定，可以分離審查，是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
二、本案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並補充如下。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現與父親同住，父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須扶養一名唸大學的弟弟，生活狀況尚屬艱困。又被告為初犯，並無前科紀錄，素行良好，被告肇事時有踩剎車，且在車上撥打110報警，並有與告訴人郭鳳英和解之意願，原審量刑過重，爰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為緩刑之宣告。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㈡原審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車輛未能小心謹慎，以維自身及其他用路人之安全，輕忽行車規則，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發生本件交通事故，於事故發生後，被告不僅未留在現場協助救護告訴人郭鳳英、蔡許秋香，待員警到場釐清肇事責任，反而在未得到告訴人郭鳳英、蔡許秋香同意，逕行駕車逃逸，實有不該；復考量告訴人郭鳳英所受之傷害、被告之前科素行，犯後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人郭鳳英達成和解，駕車逃逸之態度等節，暨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為送貨員，月收入為新臺幣（下同）28,000元，未婚、無子女、與父親同住，須扶養就讀大學的弟弟等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所犯過失傷害罪（郭鳳英部分）量處有期徒刑2月，所犯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罪部分，量處有期徒刑6月，及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經核原審就被告犯罪情節、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態度等情，已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與其他一切情狀，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或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要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違法或不當。另所定之執行刑，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方法及範圍，並無違反應受法律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平等、責罰相當、重複評價禁止等原則，已兼顧刑罰衡平原則，無濫用量刑裁量權限情事，亦無違背公平正義而有過重之違誤。
　㈣被告上訴雖以前詞指摘原判決量刑、定刑不當，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與告訴人郭鳳英達成和解，分期賠償合計15萬元，並已依期給付第1期款1萬元，有和解筆錄、被告刑事陳報狀及匯款收執聯可按（本院卷第75-76、95-97頁）。但本院審酌上情、被告犯罪情節，應負之過失責任，告訴人所受之傷害輕重、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法定最低度刑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原審量處有期徒刑6月，已無再予減輕之事由等情，原審所量處之刑度，已屬低度刑之列；復考量被告所犯2罪之罪質、侵害之法益，因駕車過失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並因而逃逸等情節，所犯各罪反應出被告人格特性及犯罪傾向，刑罰對被告所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隨著罪數增加而遞減其刑罰，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並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法律目的之內部限制，兼顧刑罰衡平之要求及矯正被告之目的等情，亦認原判決量刑及定刑均無不當。縱將被告事後與郭鳳英和解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已如上述），列入本案之量刑、定刑審酌，亦無再予減輕之必要。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定刑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緩刑之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事後坦承犯行，並於原審與告訴人許蔡秋香達成和解（許蔡秋香撤回被告此部分過失傷害之告訴，原審另為不受理判決諭知，檢察官未上訴，已判決確定），於本院與告訴人郭鳳英和解、分期賠償損害，亦如上述，可見被告犯後尚知悔悟，積極彌補過錯，信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宣告緩刑3年。又為督促被告積極還款，履行約定條件，認有賦予被告相當程度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按附件所示和解內容賠償告訴人郭鳳英。此部分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且上開緩刑宣告所定之負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如有違反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以敦促被告確實遵守並履行其緩刑所附加之負擔。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文綾提起公訴，檢察官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陳珍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過失傷害罪部分不得上訴。
肇事逃逸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睿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本院113年度交附民字第596號和解筆錄（節錄）
原　　　告　郭鳳英
被　　　告　何明原 
和解成立內容：
㈠被告何明原願給付原告郭鳳英新臺幣（下同）壹拾伍萬元，給付方法如下：自民國（下同）113年12月起至115年2月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壹萬元，如有一期未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上開金額被告何明原同意直接匯入原告郭鳳英指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東石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戶名：郭鳳英。
㈡原告郭鳳英願原諒被告何明原，並請求法院在上開履行期間為附條件之緩刑，若被告一期未履行，則原告得請求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
㈢原告郭鳳英其餘請求均拋棄。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70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明原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
交訴字第7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767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何明原均緩刑參年，並應於緩刑期間，依附件所示和解筆錄內容
履行賠償責任。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量
    刑為上訴(本院卷第71、85頁)；而量刑與原判決事實及罪名
    之認定，可以分離審查，是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
    部分，其餘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
二、本案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書
    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並補充如下。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現與父親同住，父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須扶養一名唸
    大學的弟弟，生活狀況尚屬艱困。又被告為初犯，並無前科
    紀錄，素行良好，被告肇事時有踩剎車，且在車上撥打110
    報警，並有與告訴人郭鳳英和解之意願，原審量刑過重，爰
    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為緩刑之宣告。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
    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
    ，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
    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
    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
    則上應予尊重。　
　㈡原審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車輛未能小心謹慎
    ，以維自身及其他用路人之安全，輕忽行車規則，因疏未注
    意車前狀況，致發生本件交通事故，於事故發生後，被告不
    僅未留在現場協助救護告訴人郭鳳英、蔡許秋香，待員警到
    場釐清肇事責任，反而在未得到告訴人郭鳳英、蔡許秋香同
    意，逕行駕車逃逸，實有不該；復考量告訴人郭鳳英所受之
    傷害、被告之前科素行，犯後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人郭鳳
    英達成和解，駕車逃逸之態度等節，暨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
    智識程度，目前為送貨員，月收入為新臺幣（下同）28,000
    元，未婚、無子女、與父親同住，須扶養就讀大學的弟弟等
    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所犯過失傷害罪（郭鳳英部
    分）量處有期徒刑2月，所犯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罪部分，
    量處有期徒刑6月，及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均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㈢經核原審就被告犯罪情節、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態度等情
    ，已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
    項與其他一切情狀，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行為人刑罰感
    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
    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或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要屬法
    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違法或不當。另所定之執行刑
    ，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方法及範圍，並無違反應
    受法律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平等、責罰相當、重複評價禁
    止等原則，已兼顧刑罰衡平原則，無濫用量刑裁量權限情事
    ，亦無違背公平正義而有過重之違誤。
　㈣被告上訴雖以前詞指摘原判決量刑、定刑不當，且被告於本
    院審理中已與告訴人郭鳳英達成和解，分期賠償合計15萬元
    ，並已依期給付第1期款1萬元，有和解筆錄、被告刑事陳報
    狀及匯款收執聯可按（本院卷第75-76、95-97頁）。但本院
    審酌上情、被告犯罪情節，應負之過失責任，告訴人所受之
    傷害輕重、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法定最低度刑為有
    期徒刑6月以上，原審量處有期徒刑6月，已無再予減輕之事
    由等情，原審所量處之刑度，已屬低度刑之列；復考量被告
    所犯2罪之罪質、侵害之法益，因駕車過失發生本案交通事
    故，並因而逃逸等情節，所犯各罪反應出被告人格特性及犯
    罪傾向，刑罰對被告所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
    乘效果，隨著罪數增加而遞減其刑罰，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
    ，並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法律目的之內部限制，兼
    顧刑罰衡平之要求及矯正被告之目的等情，亦認原判決量刑
    及定刑均無不當。縱將被告事後與郭鳳英和解賠償損害之犯
    後態度（已如上述），列入本案之量刑、定刑審酌，亦無再
    予減輕之必要。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定刑不當，並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緩刑之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
    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事後
    坦承犯行，並於原審與告訴人許蔡秋香達成和解（許蔡秋香
    撤回被告此部分過失傷害之告訴，原審另為不受理判決諭知
    ，檢察官未上訴，已判決確定），於本院與告訴人郭鳳英和
    解、分期賠償損害，亦如上述，可見被告犯後尚知悔悟，積
    極彌補過錯，信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
    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
    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宣告緩刑3年。又為督促被
    告積極還款，履行約定條件，認有賦予被告相當程度負擔之
    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按附件所
    示和解內容賠償告訴人郭鳳英。此部分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
    名義，且上開緩刑宣告所定之負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
    第4款規定，如有違反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
    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
    以敦促被告確實遵守並履行其緩刑所附加之負擔。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文綾提起公訴，檢察官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陳珍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過失傷害罪部分不得上訴。
肇事逃逸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
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
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
級法院」。
　　　　　　　　　　　　　　　　　　　書記官　許睿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
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
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本院113年度交附民字第596號和解筆錄（節錄）
原　　　告　郭鳳英
被　　　告　何明原 
和解成立內容：
㈠被告何明原願給付原告郭鳳英新臺幣（下同）壹拾伍萬元，給
  付方法如下：自民國（下同）113年12月起至115年2月止，按
  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壹萬元，如有一期未按時履行，視為全部
  到期。上開金額被告何明原同意直接匯入原告郭鳳英指定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東石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
  00，戶名：郭鳳英。
㈡原告郭鳳英願原諒被告何明原，並請求法院在上開履行期間為
  附條件之緩刑，若被告一期未履行，則原告得請求檢察官聲請
  撤銷緩刑。
㈢原告郭鳳英其餘請求均拋棄。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70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明原



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等案件，不服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7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7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何明原均緩刑參年，並應於緩刑期間，依附件所示和解筆錄內容履行賠償責任。　　 　　　　　　　　　 
　　事實及理由
一、本院審判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量刑為上訴(本院卷第71、85頁)；而量刑與原判決事實及罪名之認定，可以分離審查，是本件上訴範圍只限於原判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不在本院審判範圍。
二、本案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並補充如下。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現與父親同住，父親領有身心障礙手冊，須扶養一名唸大學的弟弟，生活狀況尚屬艱困。又被告為初犯，並無前科紀錄，素行良好，被告肇事時有踩剎車，且在車上撥打110報警，並有與告訴人郭鳳英和解之意願，原審量刑過重，爰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並為緩刑之宣告。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量刑輕重，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　
　㈡原審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車輛未能小心謹慎，以維自身及其他用路人之安全，輕忽行車規則，因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發生本件交通事故，於事故發生後，被告不僅未留在現場協助救護告訴人郭鳳英、蔡許秋香，待員警到場釐清肇事責任，反而在未得到告訴人郭鳳英、蔡許秋香同意，逕行駕車逃逸，實有不該；復考量告訴人郭鳳英所受之傷害、被告之前科素行，犯後坦承犯行，但未與告訴人郭鳳英達成和解，駕車逃逸之態度等節，暨被告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為送貨員，月收入為新臺幣（下同）28,000元，未婚、無子女、與父親同住，須扶養就讀大學的弟弟等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所犯過失傷害罪（郭鳳英部分）量處有期徒刑2月，所犯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罪部分，量處有期徒刑6月，及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經核原審就被告犯罪情節、犯罪所生之危害、犯後態度等情，已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與其他一切情狀，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或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要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並無違法或不當。另所定之執行刑，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方法及範圍，並無違反應受法律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平等、責罰相當、重複評價禁止等原則，已兼顧刑罰衡平原則，無濫用量刑裁量權限情事，亦無違背公平正義而有過重之違誤。
　㈣被告上訴雖以前詞指摘原判決量刑、定刑不當，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與告訴人郭鳳英達成和解，分期賠償合計15萬元，並已依期給付第1期款1萬元，有和解筆錄、被告刑事陳報狀及匯款收執聯可按（本院卷第75-76、95-97頁）。但本院審酌上情、被告犯罪情節，應負之過失責任，告訴人所受之傷害輕重、刑法第185條之4肇事逃逸罪，法定最低度刑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原審量處有期徒刑6月，已無再予減輕之事由等情，原審所量處之刑度，已屬低度刑之列；復考量被告所犯2罪之罪質、侵害之法益，因駕車過失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並因而逃逸等情節，所犯各罪反應出被告人格特性及犯罪傾向，刑罰對被告所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隨著罪數增加而遞減其刑罰，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並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法律目的之內部限制，兼顧刑罰衡平之要求及矯正被告之目的等情，亦認原判決量刑及定刑均無不當。縱將被告事後與郭鳳英和解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已如上述），列入本案之量刑、定刑審酌，亦無再予減輕之必要。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定刑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緩刑之宣告：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事後坦承犯行，並於原審與告訴人許蔡秋香達成和解（許蔡秋香撤回被告此部分過失傷害之告訴，原審另為不受理判決諭知，檢察官未上訴，已判決確定），於本院與告訴人郭鳳英和解、分期賠償損害，亦如上述，可見被告犯後尚知悔悟，積極彌補過錯，信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均宣告緩刑3年。又為督促被告積極還款，履行約定條件，認有賦予被告相當程度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按附件所示和解內容賠償告訴人郭鳳英。此部分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且上開緩刑宣告所定之負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如有違反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以敦促被告確實遵守並履行其緩刑所附加之負擔。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柯文綾提起公訴，檢察官蔡英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逸梅
　　　　　　　　　　　　　　　　　　　法　官　吳育霖
　　　　　　　　　　　　　　　　　　　法　官　陳珍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過失傷害罪部分不得上訴。
肇事逃逸罪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睿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4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於死或重傷而逃逸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駕駛人於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係無過失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本院113年度交附民字第596號和解筆錄（節錄）
原　　　告　郭鳳英
被　　　告　何明原 
和解成立內容：
㈠被告何明原願給付原告郭鳳英新臺幣（下同）壹拾伍萬元，給付方法如下：自民國（下同）113年12月起至115年2月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壹萬元，如有一期未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上開金額被告何明原同意直接匯入原告郭鳳英指定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東石郵局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戶名：郭鳳英。
㈡原告郭鳳英願原諒被告何明原，並請求法院在上開履行期間為附條件之緩刑，若被告一期未履行，則原告得請求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
㈢原告郭鳳英其餘請求均拋棄。




